
特約商合作契約書 

立合約書人    甲方： 旭益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甲方成為乙方之特約服務商店，基於雙方互惠原則，就此特約事項，雙方

同意共同遵守下列協定： 

 

壹、合作方式 

乙方所屬員工持公司識別證、名片至甲方任一門市消費，即可享有以下特約優惠方案，

(個人資料須於甲方公司建檔完整)。  

 

貳、合作內容 

1. 全館 9折優惠。(恕不與其他優惠方案並用，工資與特價品不適用) 

2. 消費可累積紅利點數，滿 400 元累積 1點，點數可折抵消費金額、兌換贈品。 

3. 當月壽星來店消費點數以 2倍計算，生日當天消費點數以 5倍計算。 

4. 專業技師免費 15 項汽車健檢及 12 項冷氣健檢服務。 

5. 甲方提供代辦 強制/任意險服務。 

 代辦汽車強制險 送 300 元 現金禮券。(須滿一年) 

 代辦機車強制險 送 200 元 現金禮券。(須滿兩年) 

 微型電動二輪車強制險 送 100 元 現金禮券 (須滿兩年) 

 汽車任意險 保費滿千送百 現金禮券 

6. 於甲方門市換購四條輪胎或四顆輪圈，即可免費享有每 5000 公里汽車回廠健檢及

七項免費汽車服務： 

 輪胎定位 

 輪胎對調 

 胎紋檢測 

 胎壓檢測 

 輪胎平衡 

 氣嘴換新 

 免費補胎 

※ 例假日(周六、周日)及國定假日，因進廠車輛多，恕不提供預約保養服務。 

 

參、甲、乙雙方將提供及授權 LOGO 商標（或店面照片），雙方均得將本特約合作相關訊息公

告於雙方官網或其他平台、以利查詢優惠訊息，甲、乙雙方亦可互相提供特約商店標示

貼紙並張貼於結帳櫃檯或其它適當位置以利辨別，授權之 LOGO 商標或照片，僅限用於

本合約有效期間內使用，不得用於它處。  

 

肆、甲方不定時提供當期優惠訊息予乙方，乙方可於公司內部公告所屬員工知悉。 

 

伍、非經事前之書面同意，雙方均不得將本合約或各項權利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轉讓與他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



陸、爭議解決方式

一、雙方若因本合約而引起之疑義或糾紛，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 

二、凡雙方因本合約或違反本合約所引起的糾紛、爭議或歧見。應依據中華民國仲裁協

會之仲裁程序實施方法及中華民國法律，在中華民國台中市之仲裁方式解決之仲裁

所作之判斷應為最後之決定，並對雙方具有約束力。倘仍須訴訟時，雙方同意依據

中華民國法律並以台灣台中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柒、合約效力

本合約有效期自簽約日起至      年     月     日，為期一年。 

合約期間任一方擬終止本合約時，應於三十天前通知它方；合約到期後若雙方無異

議或無新增更改之優惠內容，則合約效期自動延長一年。 

捌、本合約未盡事宜，由雙方協議並以書面定之。

玖、本合約乙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乙份留存。

甲方

旭益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碧雀 

統編：16059218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139 號 4 樓 

電話：04-2451-2626 

傳真：04-2452-1676 

網址：www.secar.com.tw 

E-mail：marketing@secar.com.tw

乙方

                        

代表人： 

統編：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網址：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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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凱鴻 主任委員

45825632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杜婉蓉

04-7238595#5959

04-725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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